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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可再生能源问题涉及环境、经济、政治等诸多因素 ,同时 ,它也不是一个国家的权利或义

务 ,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方式才能得到全球利益最大化。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国际合作正在蓬勃发展。具体

而言 ,国际合作的行动主要有六种类型 ,每种类型均在国际政策形成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因为存

在众多的、关系复杂的相关国际组织 ,可再生能源的国际政策正在形成一个由核心协议和补充计划组成的

框架体系。其中 ,谈判达成的普遍性协议是核心的 ,其他形式的行动和计划都是补充性质的。补充性行动

和计划也是可再生能源国际合作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推动了普遍性国际政策协议的形成 ,是可再

生能源国际政策的前景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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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must walk toward the road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achieve the global maximum benefits for the re2
newable energy involved in so many factors ,such as environment ,economics and politics ,etc.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2
tion of renewable energy is thriving. The initiatives can be divided into six types ,which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the pro2
cess of 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policy. For the multitude related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cy of renewable

energy is forming a architecture of a core agreement and complementary initiatives ,in which agreements on base of ne2
gotiation are core ,and others are complementary. Complementary initiatives are key compositions in the proc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cy of renewable energy. They pull the achievement of agreements ,and lead to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2
ternational policy of renewable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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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 ,处理可持续能源发展事务的国际合作伙

伴关系和行动计划不断涌现。我们只要举出其中

的部分简称 ,如 : AP6、AREED、GBEP、GVEP、IAP、

JREC、MEDREP、NEET、PCIA、REEEP、REN21 ⋯⋯②

恐怕就足以让一位资深的评论家迷失了。

本文中 ,我们将系统地勾勒这些合作伙伴关系

和行动计划在国际能源政策整体进程中各自发挥

的特定作用 ;阐明它们产生的历程和基本原理 ;尝

试着评价它们带来的机遇和影响及其与其他类型

的安排和体制 (如《东京议定书》)相比所产生的成

本和风险。

一、可再生能源政策行动的基本原理

　　可再生能源利在全球 ,但很多国家却长期不重

视 ,正因为如此 ,国际社会才将其提上议事日程。

作为能源领域的一个新生事物 ,它亟须国家政策的

大力扶持 ,以保障其和传统资源平等地参与市场竞

争。要充分发挥可再生能源的外部利益 ,政策扶持

更是不可或缺 ,例如 ,通过配额和税收优惠积极配

置、确立相关标准以及促进研发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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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和八国集团等国际

机制以及 2002约翰内斯堡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

议等世界性峰会 ,都对各国政策产生了积极的影

响。它们将世界各国及其他参加者凝聚在一起 ,向

共同的目标努力 ,甚至形成了相互的或多边的承

诺 ,并转化为扶持可再生能源的国内政策。

二、纷繁的可再生能源政策

　　5年来 ,对可再生能源的国际机制安排越发复

杂①。如今 ,大量致力于能源、环境、发展事项的组

织不断交织 ,看似一个政治性的“灌木丛”。参加者

有的来自公共部门 (各级政府、联合国组织和其他

国际组织) ,有的来自商业部门 (从事与能源相关的

加工、生产、销售、金融和保险业的区域、国家、国际

性私人公司、协会和联盟) ,还有的来自市民社会

(各种地方、国家、国家非政府组织) 。

本文中我们所指的“行动计划”,主要是强调这

些组织机构间业已形成的各种互动联系。我们将

它们具体分为 6种类型 :合作伙伴关系、网络体、有

组织的经验和计划交换、自愿性公共承诺、系列会

议和评估安排。

那些国际商业协会联盟和国际专业团体 ,覆盖

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各个领域 ,可谓是志同道合的专

家和政治人士的俱乐部。而像欧洲可再生能源理

事会、国际太阳能协会或世界可再生能源理事会这

些组织也在酝酿着国际政策 ,但它们在组织构成上

具有更大的保守性和相似性。

此外 ,能源、环境和发展领域的一些国际组织

内部均设立了专门处理可再生能源问题的工作组

或部门 ,如国际能源署。德国与其他国家正在磋商

建立国际可再生能源规划署 ( IRENA) 。最后 ,还有

大量的双边和多边能源协议和公约中涉及到可再

生能源②。

让我们去这个“灌木丛”看个究竟 (见表 1) 。

三、可再生能源行动的类型

　　11合作伙伴关系
所谓的合作伙伴关系 ,是指合作者集中他们的

技术和其他资源来达到共同的目的。由于资源和

责任必须分担 ,合作伙伴关系涉及一些正式架构 ,

或者一个成员必须签署的短期法律协议。

在全球农村能源计划、清洁室内空气合作伙伴

表 1　机构缩写与网址

　　　　　　　　　组织机构

UN CSD—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http :/ / www. un. org/ esa/ sust2

dev/ csd. htm

UN DESA—联合国经社理事会 http :/ / www. un. org/ esa/ desa

NE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http :/ / www. unep . org

IEA—国际能源组织 http :/ / www. iea. org

　　　　　　　　　合作伙伴

AP6—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合作组织 http :/ / www. un.org/ esa/ desa

GBEP—全球生物能源合作伙伴 http :/ / www. globlalbioenergy. org

GVEP—全球农村能源计划 http :/ / www. gvep . org

JREC—约翰内斯堡可再生能源联盟 http :/ / ec. europa. eu/ environ2

ment/ jrec

MEDREP—地中海可再生能源规划署 http :/ / www. medrep . info

NEET—国际能源署能源工业技术网 http :/ / www. iea. org/ neet (见

“IEA”)

PCIA—清洁室内空气合作伙伴 http :/ / www. pciaonline. org

REEEP—可再生能源与能源效率合作伙伴 http :/ / www. reeep . org

　　　　　　　　　　网　络

GNESD—能源可持续发展全球网络 http :/ / www. gnesd. org

ISPRE—可再生能源国际科学工作组 http :/ / www. ispre. org

REN21—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 http :/ / www. ren21. net

　　 　　　　　　信息交换组织

CSD Matrix http :/ / www. un. org/ esa/ sustdev/ csd/ matrix. htm

　　　　　　自愿的公共义务承担计划

IAP—2004可再生能源国际行动计划 http :/ / www. ren21. net/ iap

　　　　　　　　　　　会　议

BIREC—北京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 http :/ / www. birec2005. cn

Renewables 2004—国际可再生能源会议 http :/ / www. renew2

ables2004. de

WIREC2008—华盛顿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计划安排)

WSSD—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

JPoI—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 (见“WSSD”)

　　　　　　　　联合、协会、其他

EREC—欧盟可再生能源委员会 http :/ / www. erec - renewables. org

IRENA—国际可再生能源署 (讨论中)

ISES—太阳能协会 http :/ / www. ises. org

WCRE—可再生能源世界会议 http :/ / www. wrce. org

G8—工业化八国集团

和可再生能源与能源效率合作伙伴中 ,合作者的技

术和财政资源被整合在一起用于可再生能源开发、

74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①

②科罗拉多大学法学院正在编辑关于能源与环境安全计划的
国际公约 ,详见 http :/ / www. colorado. edu/ law/ eesi/ isea-profile. pdf。

ACHIM STEINER. et al .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
support of renewable energy [M]/ / DIRK ASSMANN Dirk ,et al . Renew2
able energy , A global review of technologies , policies and markets. Lon2
don :Sterling VA , 2006 :152.



能源效率和农村能源发展的项目计划。地中海可

再生能源规划署计划亦旨在通过创设金融工具、强

化政策框架、削减壁垒和建设更强的私人融资基础

设施 ,为边远农村人群提供可持续的能源服务。

约翰内斯堡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显然没

有达成全球可再生能源目标 ,作为直接反应 ,约翰

内斯堡可再生能源联盟应运而生。为了制订更多

远大的目标 ,小岛发展中国家联盟和欧盟国家①

建立了“统一思想国家同盟”,这就是后来的约翰内

斯堡可再生能源联盟。很多发展中国家随后加入

了该联盟 ,至今已有近 100个成员国。

在全球生物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中 ,不同的国家

和国际组织联合起来致力于生物能源的可持续发

展。国际能源署的“执行协议”项目中有部分内容

也是关于可再生能源的 ,因此也可以被定性为合作

伙伴关系。通过国际能源署能源工业技术网络在

技术和研发合作方面的努力 ,国际能源署正在将国

际商业社会、主要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研究

人员和其他参加者联结在一起。

可再生能源问题也是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合

作组织的一个主题 ,该组织使澳大利亚、印度、日

本、中国、南韩和美国在技术转让和发展上建立了

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21网络体
当今世界的网络体不计其数 ,各个独立的组织

通过网络体相互联系 ,通常没有等级之分 ,它们为

了一个特定事项或需求聚集在一起 ,为了共同的目

标而合作。它们机构松散 ,甚至根本没有正式机

构 ,从国际层面来看 ,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已

经将全世界关于可再生能源的行动和计划高度连

接在一起 ,它调动了所有参加者来促进有效的能源

政策 ,并以灵活的方式提供了国际领导功能。该网

络有一个精简的秘书处 ,由联合国能源规划署主

办 ,国际能源署提供资助。

可再生能源国际科学工作组同样可以被定性

为网络体。该工作组由杰出的可再生能源科学家

组成 ,他们致力于加强全世界的可再生能源研发战

略和政策。该网络将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团

体和可再生能源政策专家团体连接在一起。

能源可持续发展全球网络是世界各国研究中

心的知识网络 ,其中的一个重要合作伙伴就是联合

国能源规划署。该网络通过强化其南北成员国之

间的合作 ,提供能源和可持续能源领域的分析。

31有组织的信息交换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

会秘书处编撰的信息库。该信息库汇集了可持续

发展委员会的参加国和组织所提供的对成功的可

再生能源措施和计划的案例研究 ,以供公众访问。

它是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在 2006～2007年的第 14～

15届会议期间建立起来的 ,当时能源是委员会的

四大焦点议题之一。信息库基于四大议题以往的

相关计划之经验教训 ,形成了以行动为导向的信息

系统。

除了就以往的活动进行信息交换外 ,对将来的

计划活动交流信息也是一个重要的方法。汇集关

于可持续能源的计划和方案 ,使所有参加者能从公

共、私人和其他成员的行动中更清楚地预测到未

来 ,从而增进了安全系数、减少了风险 ,保障了其他

行动者取得同样的成功。如果按时间和内容进行

整合 ,一个简单的汇集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恰当的国

际计划。一些国家正在建议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在

现有汇集 (例如可再生能源国际行动计划)的基础

上组建此类信息库。

41自愿性承诺
2004年波恩可再生能源会议形成的国际行动

计划不仅仅只是对未来行动的一个简单汇编 ,因为

它已经具有了承诺的特征 ,是一个典型的自愿、没

有强制约束力的承诺计划。

在约翰斯内堡会议上 ,各国已经对可持续能源

发展做出了一些主动的保证。例如 ,德国政府承诺

建立 1亿欧元的基金 ,专门用来发展可再生能源和

提高能源效率。

2004波恩会议将这一自愿承诺的方法扩大并

体系化 ,最终形成了后来的可再生能源国际行动计

划 ,与会国被邀请自愿提交关于会后将采取的具体

措施或行动的承诺 ,国际行动计划包含了大约 200

项行动。人们已对其内容进行分析以评估效果和

影响 ,分析显示 ,这一计划将对二氧化碳的有效减

排、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和开发大有裨益。两年后 ,

21世纪能源政策网的追踪调查显示 ,79 %的行动

计划已经被执行②。

这种自愿性承诺是开放性的协议 ,但也需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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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关于国际能源署的信息参见 http :/ / www. ren21. net/ iap。
欧盟制定了 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能源 20 %的目标。



个召集人和主办人做大量工作 ,例如登记各国的行

动计划 ,通过执行报告来监控进展情况。自愿性承

诺本身是会议的明显成果。

51系列会议
会议是以一次事件形式出现的行动计划 ,如果

相同议题的会议有序地接连召开 ,会议就形成了系

列会议。典型的例子是 ,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

召开后形成的系列国际可再生能源会议。

在约翰内斯堡会议上 ,德国邀请所有与会国于

2004年 6月在波恩举行国际可再生能源会议① ,这

次会议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空前

的规模和参与就彰显了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 ,使可

再生能源成为未来全球发展的主要方向。它鼓舞

了参加者的信心 ,很多重要的参加者都对可再生能

源作出了有意义的承诺。除了欧盟国家外 ,中国和

世界银行也跃然在目。

波恩会议的成功促使中国政府在 2005 年 10

月主办了北京国际可再生能源大会 ,北京会议将可

再生能源的重要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随着美国政府宣布 2008年将在华盛顿举办第

三次世界可再生能源大会以及 21世纪可再生能源

政策网络的参加者们的国际支持 ,高层次的可再生

能源会议显然已经系列化。如果说 2004年波恩会

议将可再生能源引入了能源发展的主流 ,那么

2008年会议将标志着可再生能源技术作为未来能

源的主要选择已经成熟。

61评估安排
评估安排本身可以被视为行动计划 ,虽然它们

并不是执行计划或国际进程的其他结果或宣言所

直接预设的 ,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设立一个评估机

制 ,可再生能源国际行动计划的跟踪调查也已经在

实施过程中。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亦设立了

一个“内置”评估安排 ,每届会议的第一个年度都着

重于评估。但是 ,如果我们不将 21世纪可再生能

源政策网络的年度可持续能源状况报告②认定为

评估安排的话 ,关于可再生能源的全球有效评估机

制便是缺失的。事实上 ,21 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

网的报告是非常权威的 ,它的资料来源于大量的相

关可靠信息 ,例如国际能源组织就是他的一个重要

信息源③。

约翰内斯堡可再生能源联盟的一些成员国正

在强烈呼吁建立一个有效的可再生能源评估计划 ,

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评估周期相链接 ,以

考虑并深化现有的努力。

四、行动的产生———普遍层面

上谈判艰难所致

　　这些行动是如何产生的 ? 为什么他们正在茁

壮发展 ? 1992年里约“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④ 召

开后的 10年 ,2002年约翰内斯堡会议可再生能源

国际大会召开。2002年约翰内斯堡会议被认为是

许多新型国际合作伙伴和行动产生的源泉。多数

参与国和组织认为 ,这次会议提供了具有重大意义

的机会 ,使得各国政府形成了关于可再生能源的具

体量化的义务承诺 (例如以远期战略目标的形式) ,

这类似于《东京议定书》中的二氧化碳的减排目标。

很明显 ,这些具体、意义重大的成果目前在普遍意

义层面上的联合国组织下是不可能达成的⑤。

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是目前最主要的成果之

一 ,但事实上 ,会议在酝酿时期原本是打算制定关

于可再生能源的更为模糊的目标。这使得一些以

前试图或在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上试图达成

更具强制性的普遍成果却遭致失败的国家形成了

伙伴关系 ,这种伙伴关系被称为“第二类型的成

果”,区别于通常意义上谈判达成的成果。

正在形成的可再生能源框架同许多其他领域

的发展是类似的 ,在这些领域 ,传统的联合国体制

对一些问题的解决不能有效处理。生机勃勃的行

动计划的形成是对联合国体制固有缺陷的反映 ,以

及一些政府和参与者对联合国没有发挥出应有功

能的不满的结果。

除了联合国的会议和委员会 ,另一个重要的成

果推动者是八国集团。八国集团关于可再生能源

的任务合作关系建立于 2000 年 ,并形成了一份

2001年建议报告⑥。因为一些重要国家没有按时

完成计划的要求 ,该项可再生能源的合作后来终止

了。但近年来 ,八国集团加入了 21世纪可再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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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报告内容参见 http :/ / www. g8italia. it/ UserFiles/ 34。

夫库亚玛在“为了世界秩序的机构的再思考”部分中概括性
地讨论了这种体系机构问题。FRANCIS FUKUYAMA. After the Neo2
cons ,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M] . London :Profiles Books , 2006。

国际可再生能源政策进程的概况参见 http :/ / www. ren21.
net/ PolicyProcess/ default . asp。

See IEA Renewable Energy Market and Policy Trends in IEA Coun2
tries , OECD/ IEA 2004 ; Renewables in Global Energy Supply , An IEA
Factsheet , OECD September 2006。

报告内容参见 http :/ / www. ren21. net/ globalstatusreport。
参见 http :/ / www. renewables2004. de。



源网络、可再生能源与节能合作伙伴等组织 ,而且

一些新的关于可再生能源的行动已经被 2005年格

伦伊格尔斯行动计划①采纳。新的行动计划中部分

是关于可再生能源的具体问题 (例如生物燃料问

题) ,部分是八国集团和五国关于清洁能源技术的

合作 ,这些技术合作计划将纳入国际能源署能源工

业技术网。

五、核心协议和补充计划的框架形成

　　综观行动计划的前身 ,很显然 ,他们和联合国

主持达成的谈判成果、其他多边会议的谈判成果之

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中 ,合作

伙伴、会议和自愿承诺的形成 ,部分的弥补了世界

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缺乏具体性和推动力的不足。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赞成和欢迎来自成员国

的推动力以促成其主持的议题达成谈判成果 ,尤其

是在重要问题列举和为成员国提供公平机会的两

方面。

自从约翰内斯堡会议以来 ,全面的但一般表现

为义务承担的成果 (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和关于

部分问题的特定行动 (第二类型合作伙伴)就作为

两类形式存在。谈判成果可以被认为具有核心性

和最低程度的共性 ,除此之外的形式通常被认为具

有补充性 ,是在不可能达成全面协议时为了达成更

多一致的结果。这种形式两分法渐渐发展成为一

种被承认的体制 ,一些国家将这种伙伴关系的方法

进一步加以运用。例如 ,美国政府已经展开很多行

动计划 ,即所谓的“特征解决方法”构成了一个一般

性的概念② ,建议将经验和方法逐步提升。

在图 1中 ,谈判达成的成果位于中央 ,周围的

都是它的补充。图中显示围绕在普遍性谈判成果

周围的大量关于可再生能源的行动是如何产生的

(例如合作伙伴、网络组织、系列会议、信息交换系

统和自愿行动计划) 。由于这些形式自由、具有活

力的各种动议具有不可否认的优点 ,因此 ,通常认

为他们不应该完全游离开来、相互分离 ,也不能和

正式的国际政策进程相分离。

21世纪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位于这些成果的

中间 ,它用来连接多种成果和组织 ,从而将他们的

工作放到政策层面来分析。该网络已经连接了合

作伙伴的计划和技术、八国集团的进程以及国际可

再生能源的系列会议 (波恩会议标志着 21世纪可

再生能源政策网的建立) 。

图 1　核心协议和补充计划的框架图

六、普遍性谈判成果与补充性行动计划

　　为了更好地理解普遍意义上的谈判结果和补

充行动计划 ,我们应该注意这样一些描绘性的反义

词组 :普遍的—部分的/特别的 ,全球的—地区的 ,

有约束力的—无约束力的 ,强制性的—自愿的 ,模

糊的—具体的等等。

全球进程中达成的谈判成果具有普遍性和约

束力 ,具有较高的法律地位 ,但同时也具有宽泛性

和模糊性。如果真的要追求非常详细具体的协议 ,

谈判过程将耗费大量时间且极可能以失败告终。

当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的谈判陷入僵局时

(例如 ,对于一项可再生能源的全球战略目标 ,部分

赞成而部分反对) ,较为有效的方式是找出大家的

普遍共识达成协议 ,将具体的问题留给行动计划。

在典型的行动计划中 ,要么达成全面范围的努力被

放弃 ,仅在有意向的国家间达成合作协议 ,要么正

式的具有约束力的形式被放弃 ,参与者被邀请做出

自愿性的承诺。

部分性 (区域性或具体问题)安排也可能是具

有约束力的协议。最近 ,欧盟各政府和成员首脑达

成的一项协议就具有约束力 ,即 :至 2020年 ,可再

生能源占所有能源 20 %的战略目标。

尽管没有法律约束力 ,自愿行动计划最终仍然

可能被很好地遵守和执行 ,尤其是应该承担的义务

(下转第 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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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http :/ / www. fco. gov. uk/ Files/ kfile/ PostG8- Gleneagles-C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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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行政职能合同化趋向)和对传统归责原则体

系的放弃表示关切。并且 ,对很多人来说 ,公法与

私法的界线不只是简单的重新划分 ,而是完全变得

模糊不清。这些现象并不一定都根植于同样的发

展趋势中 ,但它们都是与行政法的“传统方式”分道

扬镳的例子。结果就是 ,旨在塑造、促进和控制行

政管理活动的行政法 ,需要努力去适应这些新的发

展。谈到危机 , (传统)行政法的不稳定或可能的消

亡 ,开始为人们所听闻。另外 ,人们又可能经常性

地目睹不断涌现的新样式 ,它们急需得到适应并理

论化。

人们近年来对行政法领域使用 ADR特别是调

解的热忱可以用来帮助理解这些紧张状况。传统

模式认为行政管理当局的活动必须限制在法律的

尺度内 ,违法行为由法院来纠正。然而 ,使用调解

不符合这种传统模式 ,因为在调解当中 ,纠纷不是

由合法性的概念来定义或限制的。并且 ,调解作为

传统和专业法院的替代方式出现 ,它的存在对法院

的作用和垄断地位提出了质疑。结果 ,对调解的推

广似乎也成了以上描绘的那种发展趋势的一股推

动力量。

因此 ,对调解如何与三国司法体系的传统方面

相协调的方式进行的微观比较分析调查 ,将有可能

产生有趣的结果。它能提供一个“法律实验室”,在

这里 ,不同的范例可以被鉴别 ,它们各自的优点可

以被评估 ,它们的相互影响可以被细查。当评论家

们越来越努力地去解释围绕行政法发生的变化 ,这

些调查结果可能是理解这些变化的关键。

(上接第 50页)

已经被公开。可再生能源国际行动计划和后来的

执行情况就是很好的例子。

当行动计划的要素被剥除 ,剩下的就是信息工

具了 ,这就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十五届会

议所能实现的。

七、行动计划的功能和前景

　　行动计划的整体是这些年来努力的结果 ,而不仅

仅是谈判结果或者特别成果 ,甚至包括不同成员向不

同方向推进的努力。在这种情形下 ,只要各国遵行自

己的承诺 ,以虽缺乏正式性但更具挑战性的行动计划

来补充一般框架协议 ,常常是最可行的办法。

对于那些视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为必要目标

的最高纲领主义者而言 ,眼下的景况显然是不能令

人满意的。然而 ,即便是可再生能源的大力倡导者

也必须承认这些行动计划具有相当大的作用。

这些行动计划推动了对话进程 ,并为大家创造

了很多讨论的机会。它们为联合行动打开了方便

之门 ,在一些虽然有利益和动机但缺乏积极性的领

域 ,这些行动计划可能比正式程序更能推进行动者

的主动性。而且 ,同一般性协议相比 ,它们具有交

易成本低等很多技术优势①。那些不支持全球承

诺的利害关系人 ,即使仍坚持抵制多边协议的努

力 ,也可从这些行动计划中获得好处。

有的评论家认为应该发起更多的以能源为主

要目标的行动。但是 ,如果不减少主要进程的会议

的规模和数量而发展更多的会议 ,可能会阻碍整个

进程 ,因为各方利害关系者将因此陷入无休止的讨

论之中。

就发展而言 ,存在这样一种危险 ,行动计划之

间在各自管理机构的控制下互相倾轧 ,导致尚未实

现实质成果便逐渐没落。如果无功而返或者有些

参加者故意减慢进程或在某些紧急重要事项 (如生

物能源的可持续性)上挫伤部分协议 ,行动的整体

目标将因此逆转。在正式谈判中那些不情愿的参

加者对整个进程起着冻结作用 ,因此 ,行动计划应

该谨慎 ,以免重蹈覆辙 ;机制安排必须能够维持灵

活的成员关系 ,从而众志成城 ,不断前进。

应该指出的是 ,这些行动计划实际上有能力帮

助可再生能源重返国际社会的正式议事进程 ,最终

达成更有约束力的承诺。他们对联合国的立法非

但不会削弱 ,反而会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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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REN21秘书处的国际行动计划方案建议参见 http :/ / www. ren21. net/ iap/ lessonslearnt/ Recommendations. asp。


